第一章：公開招聘程序

1.
全機構/部門：

全機構

2.
主題：

公開招聘
(編號：HR0701-02)

3.
目的：

確保本機構服務單位有空缺的職位時, 須在公開的情況下招聘合適的替補人員

4.
標準：
4.1
若本機構服務單位有空缺的職位, 須以公開的方式招聘替補人員



4.2
招聘過程必須經以下程序處理。

5.
材料：
5.1
招聘通告/啟示



5.2
刊登招聘廣告申請表

6.
程序/內容：
6.1
當有職位空缺時, 部門督導主任須視乎情況決定用甚麼渠道進行招聘, 讓本機構其他部門及公眾人士知悉有關職位的資料。



6.2
招聘方式必須包括機構內及機構外兩方面；機構內可

· 出通告予各部門傳閱

· 在跨部門會議中作出報告

機構外可

· 在報章上或在大學/專業進修院校刊登招聘廣告

· 在公眾人士可閱覽的壁佈板上張貼招聘啟示



6.3
招聘廣告須經行政部人事組辦理；招聘通告及/或啟示須將副本交人事組存檔。

7.
備註：

此標準適用於現有職位及新開職位, 包括全職及兼職, 亦適用於可供現職僱員申請升職及調職的職位(詳見機構標準「擢升及調職」, HR0735-01)。

8.
參考資料：


社會福利署服務質素標準5




機構標準「公開招聘」, HR0701-02




機構標準「招聘程序」, HR0720-01




機構標準「甄選準則」, HR0720-02




機構標準「安排面試」, HR0720-03




機構標準「擢升及調職」, HR0735-01




機構標準「查閱個人資料」, 編號AD0305-01

9.
標準製訂人：

XXX、XXX

10.
批准人：

督導主任會議

11.
標準製訂日期：

XXX
初擬




XXX
審核




XXX
批准

12.
標準重檢日期：

XXX

第二章：招聘程序

1.
全機構/部門：

全機構

2.
主題：

招聘程序
(編號：HR0720-01)

3.
目的：

確保本機構服務單位有空缺的職位時, 須在公正的情況下甄選出合適的替補人員






4.
標準：
4.1
若本機構服務單位有空缺的職位, 須以公正的方式甄選合適的替補人員



4.2
甄選過程必須包括面試, 並經以下程序處理。






5.
材料：
5.1
職位申請函件



5.2
職位申請表



5.3
Interview Sheet

6.
程序/內容：
6.1
當有職位空缺時, 部門督導主任須讓本機構其他部門及公眾人士知悉有關職位的資料。(詳見機構標準「公開招聘」, HR0701-02)



6.2
將所有申請函件交由初次面試負責人謹慎審閱, 根據機構的規定(詳見機構標準「甄選準則」, HR0720-02)篩選出不少於5位合乎資歷要求的申請人安排面試(如申請人少於此數, 則全部合乎資歷要求的申請人均會列入被考慮之列)。



6.3
面試的安排, 包括約晤人數、次數、形式、負責人、甄選準則, 見機構標準「安排面試」, HR0720-03及「甄選準則」, HR0720-02。



6.4
面試後由面試負責人根據甄選準則及申請人在面試中的表現, 決定誰為替補空缺職位的最佳人選, 並將可接受的人選排出優次。



6.5
上述決定須記錄在案, 交由行政部人事組按所訂的優次聯絡各申請人, 並與候任僱員商議聘用條件及 跟進聘用及到職手續(詳見本機構僱員手冊第二章「聘用合約」)。



6.6
由行政部人事組發信予所有曾約見的申請人, 通知其結果。



6.7
所有職位申請資料及面試紀錄屬申請人之個人資料, 申請人可依據本機構有關個人資料處理辦法申請查閱；所有資料將於3個月後銷毀。 (詳見機構標準「個人資料處理辦法」編號XXXXXX-XX)

7.
備註：

此標準適用於現有職位及新開職位, 包括全職及兼職, 亦適用於可供現職僱員申請升職及調職的職位(詳見機構標準「擢升及調職」, HR0735-01)。

8.
參考資料：


社會福利署服務質素標準5




機構標準「公開招聘」, HR0701-02




機構標準「招聘程序」, HR0720-01




機構標準「甄選準則」, HR0720-02




機構標準「安排面試」, HR0720-03




機構標準「擢升及調職」, HR0735-01




機構標準「查閱個人資料」, 編號AD0305-01






9.
標準製訂人：

XXX、XXX

10.
批准人：

督導主任會議

11.
標準製訂日期：

XXX
初擬




XXX
審核




XXX
批准

12.
標準重檢日期：

XXX

第三章：擢升及調職程序
1.
全機構/部門：

全機構

2.
主題：

擢升及調職
(編號：HR0735-01)

3.
目的：

確保本機構服務單位有空缺的職位時, 須在公正的情況下甄選出合適的替補人員






4.
標準：

若本機構服務單位有空缺的職位, 須以公正的方式甄選合適的替補人員, 擢升及調職申請, 會以相同的方式和準則考慮






5.
材料：

/

6.
程序/內容：
6.1
當有職位空缺時, 部門督導主任須讓本機構其他部門及公眾人士知悉有關職位的資料, 俾使有興趣申請調升的同事亦能獲悉。(詳見機構標準「公開招聘」, HR0701-02)



6.2
有興趣申請調升的同事, 可向本機構行政部遞文申請函件；函件須經由所屬部門督導主任轉交, 並加上該督導主任的推薦書。



6.3
有關負責人將調升申請與其他外間申請一併考慮, 並進行篩選、面試等程序, 詳情見機構標準「招聘程序」, HR0720-01及「安排面試」, HR0720-03。



6.4
申請調升的同事, 如學歷與資歷合符新職位的要求, 其每年的表現評核及所屬部門督導主任的推薦書均會成為重要的考慮因素。(請參閱機構標準「甄選準則」, HR0720-02)



6.5
如調升最後獲得接納, 有關同事的原有聘用合約即自動失效, 並由人事組按僱員手冊第二章2.4段「更改聘書上列明之聘用條件」所訂處理。

7.
備註：

此標準適用於現有職位及新開職位, 包括全職及兼職。

8.
參考資料：


社會福利署服務質素標準5




機構標準「公開招聘」, HR0701-02




機構標準「招聘程序」, HR0720-01




機構標準「甄選準則」, HR0720-02




機構標準「安排面試」, HR0720-03




機構標準「擢升及調職」, HR0735-01




機構標準「查閱個人資料」, 編號AD0305-01






9.
標準製訂人：

XXX、XXX

10.
批准人：

督導主任會議

11.
標準製訂日期：

XXX
初擬




XXX
審核




XXX
批准

12.
標準重檢日期：

XXX






第四章：甄選準則

1.
全機構/部門：

全機構

2.
主題：

甄選準則
(編號：HR0720-02)

3.
目的：

協助有職位空缺的單位從眾多申請人中甄選出合適的替補人員






4.
標準：
4.1
在申請職位的函件中, 須根據下列列出的範疇, 去挑選出合適的申請人, 約晤面試



4.2
在面試的過程中, 須根據下列列出的範疇, 去決定誰是合適的替補人員, 並從而排出優次






5.
材料：

面談記錄表

6.
程序/內容：
6.1
在申請職位的函件中, 可從下列範疇去挑選出合適的申請人, 約晤面試：

· 申請人的學歷及有關職位要求的最低學歷*

· 申請人是否具備有關職位要求的專業資格*

· 申請人是否具備有關職位要求的最低年資*

· 申請人學業成績, 尤其與工作性質有關之科目

· 申請人過去之工作經驗及轉工情況

· 學校或前僱主的推薦函件

· 申請人申請函件是否能表達其誠意



6.2
在面試的過程中, 可從下列範疇去決定誰是合適的替補人員, 並從而排出優次：

· 上段所列出之項目, 與其他申請人之比較

· 申請人在面試中是否能表達其對有關職位的職責有所認識, 並具備所需知識

· 如面試過程中有安排測試, 須考慮其測試的成績

· 申請人是否認識本機構的宗旨及價值觀, 或表現出他/她具有相近的人生態度及能力, 包括僱客服務態度及不斷改進的精神

· 申請人在面試應對中之表現, 包括其個人之思維能力、社交技巧、情緒成熟程度

· 申請人的熱誠, 反映在他/她的談吐、姿態、衣著及是否準時出席面試



6.3
如屬於現職於本機構(即申請升職或調職)或曾任職於本機構之申請人, 考慮的範疇將加上：

· 其工作表現

· 其過去的工作表現評核的結果

· 其直屬上司的推薦



6.4
為保障甄選過程的公開、公平及公正等要求, 除非申請人主動提及, 負責面試的人員不會問及申請人的婚姻及家庭狀況、宗教背景、性傾向等與工作能力無關之個人資料



6.5
如申請人與本機構董事或僱員相熟, 或由與機構有利益關係的團體或個人引薦, 在申請人同意下, 有關人等可視為諮詢人, 惟其申請將與其他申請人以同一基準考慮, 不能因此而優先約晤或取錄






7.
備註：
7.1
此標準適用於現有職位及新開職位, 包括全職及兼職, 亦適用於可供現職僱員申請升職及調職的職位(詳見機構標準「擢升及調職」, HR0735-01)。



7.2
個別職位的最低學歷、專業資格及最低年資要求, 列明於該職位的職務說明中。

8.
參考資料：


社會福利署服務質素標準5




機構標準「公開招聘」, HR0701-02




機構標準「招聘程序」, HR0720-01




機構標準「甄選準則」, HR0720-02




機構標準「安排面試」, HR0720-03




機構標準「擢升及調職」, HR0735-01




機構標準「查閱個人資料」, 編號AD0305-01






9.
標準製訂人：

XXX、XXX

10.
批准人：

督導主任會議

11.
標準製訂日期：

XXX
初擬




XXX
審核




XXX
批准

12.
標準重檢日期：

XXX

第五章：工作簡介

職位：



服務主管

部門：



XXXXXXX部

匯報對象：


所屬部門督導主任

工作夥伴：


部門內其他服務主管

入職要求：

職級
最低學歷
專業資格
最低年資

ASWO
認可大學社會工作學士學位
註冊社會工作者
/

SSWA
認可大學社會工作文憑
註冊社會工作者
有5年SWA工作經驗

SWA
認可大專社會工作文憑
註冊社會工作者
/

SWW
HKCEE 5科合格, 其中包括中文及英文(課程乙)
/
有5年WW工作經驗

COII
HKCEE 5科合格, 其中包括中文及英文(課程乙)
/
/

職位概要：

作為服務主管, 須就該服務單位的工作範疇訂立發展目標及具體規劃, 藉建立一個具使命感及士氣高昂的工作團隊, 以達成既定之發展目標；作為部門服務單位主管會議成員, 協助督導主任訂定整個部門的發展策略, 與部門內其他服務單位保持緊密聯繫, 協調日常各種運作, 積極參與各種質素改善活動, 致力提供優質服務。

主要職務及責任：

1) 參與機構及部門的行政管理及發展 - 作為部門服務單位主管會議成員, 積極參與訂定整個部門以至機構的發展策略及日常運作的管理

2) 訂立服務單位的發展方向 - 基於機構及部門的使命及發展策略、社區需要、團隊的資源及能力, 訂立發展目標及具體規劃, 並統領下屬致力將目標達成

3) 建立服務單位的團體精神 - 透過招聘、督導、評檢及訓練, 建立一個具使命感及士氣高昂的工作團隊

4) 督導服務單位的日常運作 - 負責安排服務單位內各位成員的職務及訂定日常運作程序, 並為同事在日常運作中遇到的各種疑難提供指引或作出決定
5) 為下屬提供持續性之督導及定期進行工作表現評估 – 關心下屬的需要及工作成就感, 並使他們能盡心工作, 發揮其潛能, 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高質素的社會服務, 須按機構之規定, 為所有下屬提供持續性之督導及定期進行工作表現評估, 並從督導及評估中向下屬提議可茲改善的地方及相應的培訓項目

6) 進行財務及資源管理 - 按年度預算使用服務單位的資源, 並向部門督導主任就添置器材及其他資源運用作出建議及跟進有關決定

7) 製訂服務統計及報告 - 清楚並準時填寫工作記錄及提供各項服務的統計數字, 並主動將統計數字進行分析, 以監察及改進服務單位的運作

8) 出席工作小組及委員會會議 - 代表本機構或部門出席指派的工作小組或委員會, 在有關小組及委員會中積極參與
9) 督導及提供專業服務 - 倘若服務主管本身為專業人員, 須運用其專業知識及技巧, 為有需要的服務對象策劃及推行適切的專業服務, 並督導下屬提供同具質素的專業服務
10) 支援實習學生 - 倘若服務主管本身為專業人員, 將有機會被安排支援由學院派來部門進行實習的學生, 協助他們在實習導師的督導下, 在部門實習期間, 盡快了解有關運作, 適應環境, 獲取實習經驗

11) 參與員工發展活動 - 留意社會發展動向及最新的專業技術, 出席進修活動, 提升工作的質素

12) 建立策略性的聯繫 - 留意社會上各種有利工作推行的資源, 與各種策略聯盟保持良好關係, 協助外界人士認識及使用本機構服務

13) 推行優質服務 - 參與各種質素改善活動, 遵行各項機構及部門服務準則, 關注及合力建造互相支持的機構文化, 並致力於提供優質服務

14) 執行其他職責 – 執行上司指派的其他工作或職務

適用僱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僱員閱後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章：安排面試

1.
全機構/部門：

全機構

2.
主題：

安排面試
(編號：HR0720-03)

3.
目的：

確保本機構服務單位有空缺的職位時, 須在公正的情況下甄選出合適的替補人員






4.
標準：

若本機構服務單位有空缺的職位, 須根據以下規定安排面試, 以公正的方式甄選合適的替補人員






5.
材料：

/

6.
程序/內容：
6.1
當有職位空缺時, 本機構必須公開招聘替補人員(詳見機構標準「公開招聘」, HR0701-02), 並以面試方式進行甄選(詳見機構標準「招聘程序」, HR0720-01)。



6.2
面試負責人一般包括有關單位的服務主管、有關部門的督導主任、總幹事及/或本機構人事委員會, 視乎空缺職位的職級而定(見下表)。



6.3
面試一般以面談形式進行, 由上段所列出的負責人約晤合適的篩選人, 通過發問及交談來澄清及補充申請函件所提交予本機構考慮的資料, 從而作出決定及排列優次, 負責人會考慮的範疇, 詳見機構標準「甄選準則」, HR0720-02。



6.4
面試的過程中, 負責人會視乎有關職位在具體技巧上的需要, 安排簡短的測試, 包括操作有關器材或以筆試方式回答處境問題, 測試成績將直接影響申請結果。



6.5
面試的安排由一次至三次不等, 視乎有關空缺的職級及申請人的水平是否十分接近而定, 一般情況見下表。



6.6
為保障甄選過程的公開、公平及公正等要求, 一般情況下(除非申請人數不足, 或負責人有可列出經總幹事批准的原因), 最初約晤面試的人選應最少有5人, 而第二次約晤面試(如適用)的人選應最少有3人。



6.7
為保障甄選過程的公開、公平及公正等要求, 除非申請人主動提及, 負責面試的人員不會問及申請人的婚姻及家庭狀況、宗教背景、性傾向等與工作能力無關之個人資料(詳見機構標準「甄選準則」, HR0720-02)。



6.8
面試後由面試負責人根據甄選準則及申請人在面試中的表現, 決定誰為替補空缺職位的最佳人選, 有關跟進工作見機構準則「招聘程序」, HR0720-01。



6.9
不同空缺的面試負責人、次數及最少約晤人數有不同的安排, 詳見下表：



空缺職級
初次面試負責人

(約晤最少5人)
第二次面試負責人

(約晤最少3人)



總幹事
人事委員會
人事委員會



部門督導主任
總幹事
人事委員會



服務主管
部門督導主任
總幹事



專業人員
部門督導主任及/或服務主管
總幹事



福利工作員(及薪酬水平相同職級)或以下職級
服務主管
部門督導主任



工友(及薪酬水平相同職級)或以下職級
單位主管
/

7.
備註：

此標準適用於現有職位及新開職位, 包括全職及兼職, 亦適用於可供現職僱員申請升職及調職的職位(詳見機構標準「擢升及調職」, HR0735-01)。

8.
參考資料：


社會福利署服務質素標準5




機構標準「公開招聘」, HR0701-02




機構標準「招聘程序」, HR0720-01




機構標準「甄選準則」, HR0720-02




機構標準「安排面試」, HR0720-03




機構標準「擢升及調職」, HR0735-01




機構標準「查閱個人資料」, 編號AD0305-01






9.
標準製訂人：

XXX、XXX

10.
批准人：

督導主任會議

11.
標準製訂日期：

XXX
初擬




XXX
審核




XXX
批准

12.
標準重檢日期：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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